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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机关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时遵循两阶段三环节的审查步

骤，即在第一阶段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第二阶段审查税收优惠政策能否适用例外

豁免。当税收优惠政策两阶段审查都不能通过时，此项税收优惠政策就得进行调整或者不得出台。清晰

的公平竞争审查流程极大助力了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工作，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由于我国公平竞争审查

标准核心概念模糊、实质性审查标准缺失以及例外规定适用存在不合理现象造成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形式

上缺乏上位法依据、实质上违背公平竞争要求以及个别税收优惠政策不符合例外规定适用条件的现象，

为此我们应该在解释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明确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提炼实质性审查标准以及建立健全例外

适用的规则控制，推动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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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formulation authorities in China follow a two-stage, 
three-step review process when conducting a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at is, in the first stage, they conduct a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eview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in the second stage, they examine whether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can be exempted from ex-
ceptions. If the two-stage review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cannot be passed, this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must be adjusted or cannot be introduced. The clear process of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has 
greatly assisted in the cleaning up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due to the unclear core concept of China’s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tan-
dards, the lack of substantive review standards, and the un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exception 
provisions, there is a lack of upper level legal basis in the form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a sub-
stantial violation of fair competition requirements, and individual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at do 
not meet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exception provisions. Therefore, based on explaining the 
core concept, we should clarify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tandards, extract substantive review 
standards, and establish sound rules and controls for exception application, promoting the stan-
dardization, leg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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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平竞争审查是公平竞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排除限制政府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为稳定有

序统一的市场环境提供制度保障[1]。税收优惠政策以税负差别为基本特征，其本质也是政府对市场的干

预，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应有之义。我国 2021 年出台的《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就对税收优化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进行了详细规定，公平

竞争审查成为了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工作中的一种新方法、新工具。并且公平竞争审查相对于其他税收优

惠政策清理方法具有以下优势：“相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立法而言，公平竞争审查无需变动原有法律

体系；相对于建立专门税务法院而言，公平竞争审查无需成立专门机构，能够节约成本。”目前学界对

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本身研究较为详细，但较少从公平竞争审查角度对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工作进行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几年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虽有成效，但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其税收优

惠政策清理效果逐渐陷入瓶颈。为此本文在对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流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分析我

国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工作提供理论

支持。 

2. 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基本流程 

在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时，我国相关审查机构应当遵循两阶

段三环节的审查步骤[2]。第一阶段第一个环节应当是形式审查，即审查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有专门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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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据，任何公平竞争审查的对象应该都具有形式上合法的特征；第一阶

段第二个环节应当是实质审查，审查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在实质上违背了公平竞争的要求，具体而言应当

是审查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对外地或进口商品实行歧视性价格或补贴政策或者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政

策。第二阶段第三环节应当是审查税收优惠政策是否符合《实施细则》第四章第 17 条例外适用规定。当

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第一阶段或者第二阶段审查时，其就可以出台实施。当税收优惠政策第一阶段审

查与第二阶段审查都不能通过时，其就不应该通过公平竞争审查，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其具体内容如下： 
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第一个阶段第一环节是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形式上的合法性审

查，即审查其是否具有专门的上位法依据，是否具有专门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我们

国家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这个环节审查的关键在于对“专

门”与“国务院规定”的理解。第一，专门的内涵，如果将专门的税收法律理解为相关法律专一的规定

税收或者其主要内容都在规制税收，那么此时税收规制条款较少但法律效力较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就不能称之为专门的税收法律，这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逻辑与司

法实践的。我们应当将专门理解为具体，只要相关法律条款中对税收优惠政策在实体有具体的规定，那

么其就可以作为上位法依据。第二，国务院规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务院规定是指国务院自身

制定的文件，广义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制定的文件。如果依据狭义的国务院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可能

会导致过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无上位法依据，这会严重扰乱我国的立法体系，所以此时应当将国务院规定

作广义理解。 
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第一阶段第二环节是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即审查税收

优惠政策是否违背了公平竞争的要求。在第二环节当中公平竞争审查机构需要对照《实施细则》中的相

关标准进行逐一对照，当税收优惠政策不违背其中任何一项标准时，其就可以出台实施；当税收优惠政

策违背其中一个标准或者多个标准时，公平竞争审查机构需要在具体说明违背哪一项标准以及对市场竞

争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的审查。 
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第二阶段第三个环节是例外规定的适用。《实施细则》中明确

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例外适用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具有适当性，

即具有正当的价值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

二个条件是政策的出台具有必要性，政策措施对实现政策目的具有不可或缺性，意即除了税收优惠政策

不存在其他手段可以达到目的或者说采取这个手段成本是最低的；第三个条件是对税收优惠政策需要进

行均衡性考量，其所促进的法益与对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损害要合乎比例，其并不会严重限制市场竞争；

第四个条件是具有明确的期限要求。 

3. 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规制困境 

在对我国政策制定机关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基本流程进行具体梳理后，我们要清

晰的意识到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过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存在审查标准核心概念模糊、

缺乏实质性审查标准以及对例外适用存在困惑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工作受阻，

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进程。 
(一) 审查标准核心概念模糊 
“歧视性”概念理解存在分歧[3]。《实施细则》在第 14 条第 1 项规定不得对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

实行歧视性价格或歧视性补贴政策，但此条款并未对“歧视性”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的界定。如

何理解“歧视性”已经成为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时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将税收优惠政策对

象限定在“本地注册的企业”毫无疑问属于歧视性税收优惠，因为其是专门针对本地企业的一种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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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地企业的一种歧视。那么如果将税收优惠对象从“本地注册企业”改为“在本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企业”，那么此时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属于歧视性税收政策？我国有的政策制定机关认为此项变动能够

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因为此项变动能够让外地企业也有机会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得

到了相同的竞争机会，外地竞争者并没有得到歧视；有的政策制定机关认为此项变动并不能使税收优惠

政策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因为在本地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大多是本地企业，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竞争存

在天然的劣势，此项变动依然对竞争有所限制。 
特定经营者之特定范围不明确。《实施细则》第 15 条明确规定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但特

定经营者并不是法律专业术语，在公平竞争审查过程中政策制定机关对于将特定经营者理解为特定的一

个或者几个经营者或者某个行业的经营者或者某些区域的经营者存在困惑[4]。对该术语理解存在错误可

能会造成对竞争不具有实质性损害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有学者认为在税收优惠政策

中形式与实质错位的现象十分常见，判断税收优惠政策对象是否特定需要结合相关市场进行判断；还有

学者提出可根据“特定行政相对人”概念来对特定经营人进行理解，但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界定特定经

营人的概念和范围。税收优惠政策对税收企业名录内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或者对具有一定资本属性或者

资产规模或处于特定领地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是否属于针对特定经营者的税收优惠，这一直是政策制定

机关在公平竞争审查时面临的疑难之一。 
(二) 采取列举式规定导致实质性审查标准缺失 
《实施细则》中对公平竞争审查标准采取了列举式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质性审查标准的缺

失。不可否认的是，列举式规定规则明确，有利于审查人员快速理解和掌握审查规则，提高审查效率，

降低审查成本，法律后果可预见性强，适用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初期审查人员专业水平不高的情况

下，但现在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时期，各地为发展本身经济出台了各种显性或者隐形的税收优惠

政策，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自 2021 年已经入法，对税收优惠政策采取列举式的公平竞争审查已不再适

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列举式规定逐渐显现出以下缺陷：首先列举式规定存在列举不全的缺陷导致公

平竞争审查机构可能将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税收优惠政策判定其为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税收优惠

政策。其次列举式规定存在僵化的特点，与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与动态性形成冲突。虽然我国《实施

细则》相关条文中大多包含“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指”这些话语，但审查机构在审查过程中大多是根据

现有标准进行审查，导致很多形式合法但实质违法的税收优惠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国针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列举式规定缺乏一定的普适性和概括性，缺乏正确理念和原则的

指导，现有的审查标准相比于国外十分简单，造成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仅能对于简单的税收优惠政策

进行审查，对隐形的、过于复杂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进到应有的审查效果，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实施陷

入瓶颈[5]。 
(三) 例外规定适用不合理 
《实施细则》中对具有一定限制竞争效果但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的税收优惠政策设置了四项例外

适用条件，同时满足时方能例外适用。但由于相关表述模糊、抽象，公平竞争审查例外适用的可操作空

间大。如《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政策制定机关应当说明政策措施对实现政策目的不可或缺，并且该

政策不得严重限制市场竞争，那么其中政策目的是指本地政府的政策目的或者是指国家或者上级政府的

目的？如何理解严重限制市场竞争？这些都是政策制定机关在审查过程中经常面临的难题。同时我国并

未对不同类型的政策措施的例外适用做出明确的区别，没有建立起明确的适用标准与指引，使得我国政

策制定机关对例外适用的条款适用数量极少，例外规定适用条款并没有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与作用。此外

公平竞争审查机构尤其是区县一级的审查机构政策创新性经验不足，在现有针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竞

争审查例外适用缺乏具体案例指导与现成经验指引的情况下，例外规定适用经常出现不合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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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规范进路 

在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基本梳理后，本文立足于问题意识，在借鉴

域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审查标准的核心概念；通过总结归纳列举式审查标准共性凝练出实质审查标

准；并在例外规定适用不合理时建立健全例外适用规定的规则控制。 
(一) 厘清审查标准核心概念 
对于歧视性的理解。如果将“歧视性”认定为歧视的是竞争者，那么税收优惠政策优惠对象是“在本

地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此项条款并不具有歧视性；如果将“歧视性”认定为歧视的是竞争本身，那么

此种条款依然是对竞争存在限制，此条款依然不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歧视性”歧视的是竞争者还是竞

争是政策制定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为防止各州通过财税权力妨碍洲际贸易从而对“歧视性”认

定存在百年的司法探索经验，此种探索经验对我国认定公平竞争审查的“歧视性”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美国认定“歧视性”州立法的探索最早始于 1852 年的“库里诉费城港案”[6]，在此案件中法院并没有明

确指出费城港的领航员法是具有歧视性的，但这个案件为后续关于州法是否构成对州际商业的不合理限制

或歧视提供了法律基础；美国法院在此案件后针对歧视性认定确立了形式主义测试方法，即从字面或者形

式上认定立法是否具有歧视性；后美国最高院摒弃了形式主义测试方法，转变为关注对竞争活动本身的影

响，从而更合理地认定歧视性立法。美国法院对“歧视性”州立法的司法探索实践对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我国政策制定机关对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歧视性价格或

歧视性补贴的认定类似于美国的形式主义测试方法，但此种方法已不再适应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

国公平竞争审查机构应该更加注重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关注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以及其对竞争本身产

生的影响，而不是对竞争者产生的影响，由此来判断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具有“歧视性”。 
特定经营者特定之范围。特定经营者是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最主要的审查概念之一，明确

特定经营者的概念和范围将有助于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进一步完善。在审查实务中，

审查机关对特定经营者的理解存在狭义、中义以及广义的理解。狭义的特定经营者是名称明确的一个或

者特定的几个经营者；中义的理解是指特定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具有确定性与绝对性，如果经营者经营范

围具有开放性，那么其就不应认定为特定经营者；广义的特定经营者是指即使经营者经营范围是动态的

和调整的，其也应该可以被认定为是特定的经营者。对于特定经营者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做广义的理解，

只要给予优惠政策时其范围是特定的，会对市场竞争产生损害，其就应当属于特定经营者。但应当注意

的是不是所有给予特定经营者的税收优惠都不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如果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的目

的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环境、扶贫济困、纠正市场失灵等，并且该税收优惠所能达成的社会目

的远大于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损害，那么此项税收优惠政策就应该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总之，在明确

特定经营者特定之范围时应尽量作广义的理解，并重点考虑该政策措施的目的与效果，看其是否会对市

场竞争产生排除与限制。 
(二) 确立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实质性审查标准 
规则的产生和制定需要经历一个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推演过程，这是规则产生的正常规律，税

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标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价值目标与制度取向，

从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列举式标准中提取共性，并将其作为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

实质性标准。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价值取向是规范政府的行为，突出竞争中立的优先地位，清

理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设统一稳定、公平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并且如前文所

述我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核心概念厘清都是以该政策措施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

为重要判断标准的，由此我们应当确定竞争效果标准为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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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税收优惠政策真正排除或限制竞争时，其才会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同时将竞争效果标准作为公平竞争

审查的实质性审查标准具有明确的竞争中立理念的指引，其理论基础夯实。税收优惠政策天然存在着背

离竞争中立的风险，以竞争中立理念为落脚点的竞争效果标准作为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实质性

审查标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税收优惠政策对竞争中立理念的偏离，减轻对公平负担原则的损害，避

免对市场竞争产生恶意的扭曲机制，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 
竞争效果标准作为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实质性标准的具体适用场景为：“政策制定机关在对

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时，首先按照《实施细则》中的列举式规定进行逐一对照，看其是否违

背了其中任何一项标准，当其没有违背任何标准时，适用竞争效果标准审查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质上是否

真正排除限制了竞争；当审查人员对税收优惠政策是否违背了列举式规定中的任一标准存在疑惑时，竞

争效果标准此时还可用来作为一种纠偏工具。同时竞争效果标准还可以作为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

的兜底性标准”。 
(三) 建立健全例外适用规定的规则控制 
例外适用规定是协调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润滑剂”。建立健全例外适用规定规则控制

的必要前提是明确例外适用条款的具体含义，对不同类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的例外适用做出区分。我

国《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只有涉及国家安全、涉及社会公共安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才

可以进行例外适用，但对这三种情形的例外适用并不作区分，使其适用相同的豁免条件，在实际审查中

会给审查主体带来困惑。因此当税收优惠涉及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只要政策制定机关能证明其与国家

利益相关联，其就应该能够例外适用；当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节能环保、保护环境、扶贫救困等

社会公益利益时，政策制定机关应当运用比例原则对该政策积极效果与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当其促进的

社会法益大于其对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损害时，其才能够例外适用；当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经

济利益时，公平竞争审查机构就应该严格审查该政策是否对市场竞争产生了排除与限制效果，一旦对市

场竞争具有真正的排除限制效果其就不应该得到豁免。在必要性方面《实施细则》要求相关政策措施对

实现政策目的不可或缺，笔者认为其条件规定过于严格，只要税收优惠政策对实现该政策目的具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并且相对于其他替代性措施具有明显优势，那么该政策措施就具有必要性；在均衡性方面

公平竞争审查机关应该运用更贴近真实经济生活的成本–效益法以此判断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严重限制了

市场竞争，对其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进行相当性利益衡量。 
建立健全例外适用的规则控制有利于防止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合理出台，有利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公共利益，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灵活性，使得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时，能够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建立健全例外适用规定的规则控制我国政策制定机关需要从理念维度、

制度维度、实践维度三方面入手[7]。具体而言，在理念维度方面，政策制定机关需要破除行政规制性思

维，树立正确的公平竞争观。公平竞争与经济增长并非是互相对立的，相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营

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促进经济的增

长，经济的增长也会进一步带动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在制度维度方面市场监督总局应当及时出台公

平竞争审查例外适用指南，具象化例外适用标准的内涵与外延，类型化例外适用标准，建立例外适用标

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在实践维度政策制定机关应当丰富典型案例的内容与数量，激励政策创新。营造政

策创新的环境，总结政策创新经验是建立健全例外适用规则控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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